
循环园 2025年新增绿化养护项目更正公告 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：2025ADDWZ00079 

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：循环园 2025年新增绿化养护项目 

首次公告日期：2025年 04月 22日 

二、更正信息 

更正事项：□采购公告 ☑采购文件 □采购结果 

更正内容：无。 

更正日期：2025年 04月 29日 

三、其他补充事宜 

潜在投标人询问本采购文件“第四章  评标方法和标准（综合评

分法）”“二、评标方法”“2.3详细审查”中 

投标人

业绩 

自 2018年 1月 1日以来(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)： 

投标人具有绿化养护项目业绩（住宅小区绿化、纯草坪养护除

外），每一个业绩得 3分，满分 6分。 

注：1、已完成业绩和正在履约的业绩均予以认可；2、投标文

件中须提供业绩合同，若合同中无法体现合同签订时间、项目

内容等关键信息的，须另附业主证明材料，否则不予认可；3、

同一业主单位（合同甲方）同一项目分年度续签的多份合同视

为一个业绩，不累计计分。 

0-6分 

项目负

责人

（项目

经理）

自 2018年 1月 1日以来(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)： 

投标人为本项目配备的项目负责人（项目经理）具有绿化养护

项目业绩（住宅小区绿化、纯草坪养护除外），每一个业绩得

3分，满分 6分。 

0-6分 



业绩 注：1、已完成业绩和正在履约的业绩均予以认可；2、投标文

件中须提供业绩合同，若合同中无法体现合同签订时间、项目

内容、人员信息等关键信息的，须另附业主证明材料，否则不

予认可；3、同一业主单位（合同甲方）同一项目分年度续签

的多份合同视为一个业绩，不累计计分；4、投标人业绩和人

员业绩如为同一业绩，不重复计分。 

市政道路工程项目（含绿化工程施工及施工期、养护期养护）的

投标人及项目负责人业绩是否认可？ 

回复：投标人和项目负责人（项目经理）具有市政道路工程项目

（含绿化工程施工及施工期、养护期养护）业绩，皆予以认可。 

投标人业绩和项目负责人（项目经理）业绩如为同一业绩，不重

复计分。 

采购文件中与本公告不一致的，以本公告为准，其他内容不变。

给您带来不便，敬请谅解。 

四、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

1.采购人信息 

名    称：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管理中心 

地    址：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繁华大道与

店忠路交口西北角 

联系方式：0551-67600037 

2.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

名    称：肥东县公共资源交易有限公司 

地    址：合肥市肥东县店埠镇深秀路 2号肥东政务服务中心四

楼东北角 



联系方式：0551-67758735 

3.项目联系方式 

项目联系人：丁工 

电   话：0551-6775873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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